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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公司面临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五、风险因素”相关内容，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艾为电子

股票代码

688798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杨婷

021-52968068

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908号B座15层

securities@awinic.com

证券事务代表

余美伊

021-52968068

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908号B座15层

securities@awinic.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末

4,844,470,618.85

3,539,306,570.26

本报告期

1,008,741,215.91

-69,702,939.67

-186,362,280.03

18,733,572.28

-1.95

-0.30

-0.30

32.51

上年度末

4,728,577,581.98

3,535,296,702.33

上年同期

1,298,888,109.93

130,161,033.11

109,809,199.23

86,294,626.67

3.39

0.56

0.56

23.4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45

0.1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2.34

-153.55

-269.71

-78.29

减少5.34个百分点

-153.57

-153.57

增加9.08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孙洪军

郭辉

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程剑涛

娄声波

张忠

杜黎明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
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
信证券艾为电子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

42.00

9.78

4.60

3.75

3.07

3.02

2.09

1.87

1.19

1.15

孙洪军先生持有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12%的出资额，为其有限合伙人；郭辉先生
持有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10%的出资额，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此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
数量

97,448,396

22,680,000

10,683,964

8,699,600

7,121,520

6,997,620

4,842,180

4,329,122

2,756,419

2,659,593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97,385,396

0

0

0

0

0

0

0

0

0

7,447

不适用

不适用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97,385,396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质押

质押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0

0

0

3,220,000

6,300,000

980,000

4,480,000

0

0

0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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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3

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3年8
月8日以邮件、电话或其他通讯方式送达至公司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绍夫先生召集
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规定；
（2）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公允、客观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监事会一致同意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上海艾为电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与专项使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上海艾为电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3-041）。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生产

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艾为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2）。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保证资
金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
求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公司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审议、决策程序均按照相关规定的流程进行，决策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艾为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五）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申请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营管理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内容和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综上，公司监
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艾为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4）。

（六）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

决定，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艾为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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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53]号）核准，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采用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80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76.5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01,044,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65,782,585.3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35,261,414.64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4-00042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本公司与主承销商、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承销协议，本公司支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承销保荐费用（含税）合计人民币150,058,795.06元；本公司募集资金
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含税）后的人民币3,050,985,204.94元已于2021年8月10日存入本公司在
中国银行上海市吴中路支行的439081861450银行账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173,825,867.66元，其中以前年度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958,413,090.29元，本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215,412,777.37元，截至2023年6月
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77,450,592.88元，具体情况为：

明细

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1）专户利息收入

（2）理财投资收益

（3）通知存款利息

（4）临时补流资金归还

（5）赎回理财产品

（6）取回通知存款

（7）IPO税金返还

小计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1）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2）购买理财产品

（3）购买通知存款

（4）使用超募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5）支付专户手续费支出等

小计

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金额（元）

1,116,531,486.90

3,864,136.87

7,602,257.20

1,061,118.29

4,000,000.00

3,536,000,000.00

378,000,000.00

9,512,716.06

3,940,040,228.42

210,070,365.41

4,245,000,000.00

224,000,000.00

40,744.64

10,012.39

4,679,121,122.44

377,450,592.88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
度》”)，该《管理制度》于 2020年 9月 24日经本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3年4月15日更新了《管理制度》，并于2023年5月11日经本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时，公司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10日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营业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吴中路支行、上海银行闵行支行分
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全部超募资金 47,
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时，公司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30
日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吴中路支行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121939323310888

121928744310666

8110201013001344792

8110201013501352188

439081861450

03004644696

03004644378

账户类型

募集专户

募集专户

募集专户

募集专户

募集专户

募集专户

募集专户

存放余额（元）

201,903,955.05

82,932,465.26

16,894,989.41

359,947.91

60,536,526.35

8,359,116.16

6,463,592.74

377,450,592.88

备注

三、2023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 8月 23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本数）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出具了专项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截至
2023年6月30日止，公司已部分归还了 400 万元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8月23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效益，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影响公
司正常运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
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以上资金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
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
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法律文
书。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
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公司用于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期末余额为95,900万元，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指定专户中。公司将按照经营需要，合理安排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本公
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详见下表：

存放机构

申万证券

申万证券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合计

产品名称

龙鼎定制209期

龙鼎定制325期

信智安盈894期

保本增益3027期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金额（元）

50,000,000.00

30,000,000.00

60,000,000.00

50,000,000.00

56,000,000.00

120,000,000.00

60,000,000.00

100,000,000.00

60,000,000.00

45,000,000.00

30,000,000.00

48,000,000.00

52,000,000.00

48,000,000.00

24,000,000.00

26,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959,000,000.00

购买日

2022/9/27

2023/1/12

2022/9/15

2023/6/29

2023/4/18

2023/4/18

2023/4/27

2023/4/27

2023/5/11

2023/5/25

2023/5/30

2023/6/15

2023/5/8

2023/5/8

2023/6/30

2023/6/30

2023/4/8

2023/4/24

到期日

2023/8/21

2023/7/10

2023/8/21

2023/7/6

2023/7/17

2023/10/23

2023/7/26

2023/11/1

2023/7/12

2023/7/5

2023/7/3

2023/7/19

2023/11/8

2023/11/9

2024/1/8

2024/1/9

2023/7/7

2023/7/25

公司主体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全部超募资金 47,
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时，公司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30
日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超募资金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2022年8月23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司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含），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的
核查意见。

2023年 3月 15日，公司完成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977,637股，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人
民币100,040,744.64元用于回购。报告期内，公司回购金额为5,342,411.96元，其中5,301,667.32
元来源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资金，40,744.64元来源于募集资金账户。

2、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置换
本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采用集中采购和支付的方式，即公司及子公司先以自有

资金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包括研发人员在募投项目的薪酬、材耗、试制测试、光罩、研发相关
零星支出等，当月编制置换申请单，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逐级审批后，由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等额置换划转至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金账户。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合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2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智 能 音 频 芯
片 研 发 和 产
业化项目

5G 射频器件
研 发 和 产 业
化项目

马 达 驱 动 芯
片 研 发 和 产
业化项目

研 发 中 心 建
设项目

电 子 工 程 测
试 中 心 建 设
项目

发 展 与 科 技
储备资金

超募资金（股
份回购）

高 性 能 模 拟
芯 片 研 发 和
产业化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已变更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不适用

否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441,645,
900.00

211,770,
529.19

367,891,
167.57

408,247,
600.00

738,582,
000.00

300,000,
000.00

100,040,
744.64

467,083,
473.24

3,035,261,
414.64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441,645,
900.00

211,770,
529.19

367,891,
167.57

408,247,
600.00

738,582,
000.00

300,000,
000.00

100,040,
744.64

467,083,
473.24

3,035,261,
414.64

3,035,261,
414.64

本年度投入
金额

61,804,
247.30

19,313,
916.92

47,629,
990.76

1,948,291.28

75,512,
817.00

3,861,102.15

5,342,411.96

-

215,412,
777.37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详见说明三（二）

详见说明三（三）

详见说明三（四）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245,154,
231.05

102,325,
099.25

152,459,
727.82

218,922,
897.29

250,599,
654.86

104,323,
512.75

100,040,
744.64

-

1,173,825,
867.66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3) ＝

(2)/(1)

55.51

48.32

41.44

53.63

33.93

34.77

不适用

0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25 年 8
月

2025 年 8
月

2025 年 8
月

2024 年 8
月

2024 年 8
月

2025 年 8
月

不适用

2026 年 6
月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15,412,777.37

1,173,825,
867.66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存在

不适用

详见说明三（八）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
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注 4：本表列示的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467,083,

473.24元不含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后续产生的衍生利息和现金
管理收益。

证券代码：688798 证券简称：艾为电子 公告编号：2023-042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18日，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
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6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53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8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76.5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01,
044,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35,261,414.6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21年8月10日全部到账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8月 10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 4-00042号

《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情况
2022年 8月 23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公司的业务
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
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8月 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2）。

截至2023年8月17日，公司已全部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60,000万元；并
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根据《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
目：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电子工程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总投资额
（万元）

44,164.59

21,177.05

36,789.12

40,824.76

73,858.20

30,000.00

246,813.72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44,164.59

21,177.05

36,789.12

40,824.76

73,858.20

30,000.00

246,813.72

（二）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置换资金总额为271,352,274.98元。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
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1]第4-10031号）。

（三）公司于2021年9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78,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
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
见。

（四）公司于2021年9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效益，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影响公司
正常运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
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五）公司于2021年9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人民17,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9.98%。本次使用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议案已经2021年9月27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年9月28日，公司自募集资金专户中合计转出17,
0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并退回相关超募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取消此前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并将上述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超募资金退回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专户储存与三方监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该议案已经2021年11月12日召开的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年11月
15日，公司已将上述17,000.00万元退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七）公司于2022年8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公司
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此事项出具了
明确的核查意见。截至2023年8月17日，公司已全部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60,
000万元；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八）2022年8月23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司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
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含），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
确的核查意见。

2023年3月15日，公司完成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977,6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9%，
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100,040,744.64元用于回购。

（九）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全部超募资金
47,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47,747.45万元，拟使用剩余超募资
金47,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剩余资金以自有资金补足。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拟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
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
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
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解决公司

暂时的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股东和
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
司债券等的交易，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

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艾为电子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上网公告文件
（一）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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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同意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
资行为，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以上资金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
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
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法律文
书。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6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53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8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76.5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01,
044,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35,261,414.6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21年8月10日全部到账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8月 10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 4-00042号

《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电子工程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总投资额
（万元）

44,164.59

21,177.05

36,789.12

40,824.76

73,858.20

30,000.00

246,813.72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44,164.59

21,177.05

36,789.12

40,824.76

73,858.20

30,000.00

246,813.72

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全部超募资金 47,
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47,747.45万元，拟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47,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剩余资金以自有资金补足。具体项目如下：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额
（万元）

47,747.45

47,747.45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47,220.00

47,220.00

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
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23-041）。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安排
1、投资目的
公司募投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当中，基于募集资金需分阶段分项目逐步投入募投项目，故后

续按计划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将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2、投资额度和期限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

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
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
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3、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投资的品种为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金融产品，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
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4、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

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
协议等法律文书。公司的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5、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会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6、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7、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

资金额不足部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计入“交

易性金融资产”科目。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

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通过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
足保本要求的投资品种，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

五、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

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
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针对可能产生的风险，公司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

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
协议等法律文书。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
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
损失。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艾为
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业务。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1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风险较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投资期限
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利用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
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独
立董事同意《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保证资
金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
求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公司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审议、决策程序均按照相关规定的流程进行，决策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审核了公司董事会会议资料及会议审议结果、监事会会议资料及会议审议结果、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艾为电子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相关制度的
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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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
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
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
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6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53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8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76.5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01,
044,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35,261,414.6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21年8月10日全部到账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8月 10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 4-00042号

《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电子工程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总投资额
（万元）

44,164.59

21,177.05

36,789.12

40,824.76

73,858.20

30,000.00

246,813.72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44,164.59

21,177.05

36,789.12

40,824.76

73,858.20

30,000.00

246,813.72

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全部超募资金 47,
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47,747.45万元，拟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47,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剩余资金以自有资金补足。具体项目如下：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额
（万元）

47,747.45

47,747.45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47,220.00

47,220.00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和操作流程

（下转B128版）


